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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遵投辖”这个不算常用的成语，记载的是汉

代官员陈遵为留宾客畅饮， 将客人车辖投入井中的

典故。 后世诗人时常化用这个典故，如杜甫的“甘从

投辖饮，肯作置书邮”。更鲜有人知的是，在投辖留客

之后，陈遵的仕途还因一次宴饮一度停滞。

王莽时期，陈遵官至河南太守，他与身为荆州牧

的弟弟陈级一起路过长安富豪左家， 不久就被司直

陈崇弹劾， 称陈遵在寡妇左阿君那里醉酒夜宿，“湛

酒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

闻”。在陈崇的力主罢免下，陈遵被罢免了官职，直到

很久以后，才“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

陈遵因“醉宿寡妇处”而黯然去职，这正是古代

官僚政治体制中免官制度的一个碎片。

不守立身之德

陈遵身处的汉代， 是古代官僚

管理制度逐渐成形完善的时代， 官

员选拔、 任用、 考核、 晋升、 黜免

都有了一整套运作体制， 对官员的

管理，并不局限于官场上的表现，而

是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了

考察之中，稍有不慎就会招致罢免。

陈遵的豪放不羁， 在私人场合也许

是魅力，比如他被罢官后，“归长安，

宾客愈盛，饮食自若”，反而声名更

旺， 但在官员身份下， 这便成了需

要被制度规训的“失德” 行为。

比“失德”更严重的则是违法犯

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

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 ”

唐代律法中有“妻无七出”

条， 如果没有“七出” “义绝” 这

样的法定理由， 丈夫要与妻子离

婚， 就要受到惩处。 这是针对当时

所有婚姻关系的， 最高有“徒一年

半” 或“杖一百” 的量刑。 有官员

就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户部尚书李

元素在任郎官时， 原配妻子去世，

续娶出身琅琊的王氏为妻， 但后来

李元素宠幸仆妾， 又被人怂恿， 要

与王氏离婚， 王氏妻族便上诉。

唐宪宗《停户部尚书李元素官

诏》中提到，李元素的行为“岂惟王

氏受辱，实亦朝情尽惊”“如此理家，

合当惩责”。 最终，李元素不仅被免

官，还被罚向王氏赔偿五千贯钱。

李元素所违之法还属民事范

畴， 如果作奸犯科， 触犯刑事， 官

员同样会面临免官的处罚。 北魏

时， 大臣裴瑜就因“虐暴杀人免

官”， 汝南王元悦也“坐杀人免

官”。 而在律法相对完善的唐代，

“免官” 在《唐律疏议·名例律》 中

单列了一条， 规定“诸犯奸、 盗、

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 （并谓断徒以

上）； 若犯流、 徒， 狱成逃走； 祖

父母、 父母犯死罪， 被囚禁， 而作

乐及婚娶者： 免官。 谓二官并免。

爵及降所不至者， 听留”。

《新唐书》 记载， 监军王定远

擅杀不服从他的军将彭令茵， 并将

尸体“埋马矢中”， 彭令茵的家人

请求归还尸体， 王定远也拒绝。 这

种恶劣的行径引起了河东全军上下

的愤怒， 长期受制于王定远的河东

节度留后李说便将此事告发给唐德

宗， “德宗以奉天扈从功， 恕死免

官”。 本来按照律法， 王定远的行

为足以被处死刑， 但“监军有印自

定远始”， 重用宦官监军的唐德宗

还是留了王定远一命， 仅以免官

处置。 后来， 不甘心的王定远刺

杀李说失败， 又矫诏败露， “召

麾下皆不至”， 最后戏剧性地从城

楼上坠亡。

不过在不同时期， 免官一词

的含义也有变化， 类似的还有

“免所居官”。 有时免官指的职事

与勋官同免， 有时则不然。 比如

有学者指出， “六朝的免官不过

免所居职官而已， 兼领之官不在

免例； 而且职事官被罢免之后，

文武加官照旧保留： ‘有罪应免

官， 而有文武加官者， 皆免所居

职官。’” 像 《唐律疏议》 “免官”

条中， 就特意提到了“二官并免”。

相对来说， “除名” 的含义更

明确一些， 也是更严苛的处理方

式， 大多指的官员因罪被彻底清除

出官员的行列，成为庶民，类似的说

法还有“除名勒停”“除籍”“削籍”

“免为庶人”“革职为民”等。 这样的

处置往往涉及更严重的违法犯罪。

《唐律疏议·名例律》“除名”条规定：

“诸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

者， 虽会赦， 犹除名。”

未尽人臣之责

无论是私德缺失还是杀人诽谤

这类的违法犯罪， 侧重点更在于公

职之外。 对于官员来说， 在履职过

程中， 因失职或渎职被免官， 也相

当普遍。 失职或渎职虽然主客观因

素和影响程度不一， 但都可被归为

“未尽人臣之责”。

早在先秦时代， 就有了废免不

称职官员的说法。 《管子·明法解》

指出， “明主之治也， 明于分职而

督其成事， 胜其任者处官， 不胜其

任者废免。 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

其事。” 胜任者为官， 失职者离开

官员队伍， 这是维持国家治理的要

求。 对于古代官场来说， 官员失职

行为遍及行政、 军事与司法等多个

层面， 免官是一种能灵活运用的处

罚， 哪怕没有条例明确规定哪种失

职、 渎职行为应当免官。

唐总章元年 （668 年 ）， 曾任

雍州司功参军的崔擢犯事了， 为了

争取宽大处理， 他向朝廷举报了一

条线索， 说司刑太常伯 （刑部尚

书） 李乾祐曾推荐自己当尚书郎，

虽然没成功但李乾祐私下告诉了自

己， 如今他要检举李乾祐“泄禁中

语”。 所谓“中语”， 指的是宫中例

不外传的言语、 机密， 尤其包括皇

帝的话。 作为朝中重臣， 李乾祐私

下向他人泄露官员晋升的人事机密

是大忌。 很快， “强直有器干” 的李

乾祐得到了免官的处分。

而在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领域，

惩罚也十分严厉。 唐高宗显庆年间，

左卫大将军程知节 （程咬金） 征讨西

突厥， 因“逗留失军期， 追贼不及”

被免官。 值得一提的是， 程知节是唐

朝开国功臣， 他不仅追随李世民平定

各方割据， 还在玄武门之变中有拥立

之功， 因此在免官的处分前， 还多加

了“减死” 二字。 不过很快程知节又

获起用， 被唐高宗授予岐州刺史。 武

则天时期的韦待价就没这么好运了，

永昌元年 （689 年）， 身为右相的韦

待价奉命讨伐吐蕃， 却“迟留不进”

又“会天大雪”， 最后“士卒多饥馑

而死”。 回朝后， 韦待价被除名， 配

流绣州， 很快去世。

失职之责同样贯穿于日常的地方

治理中。 《新唐书》 记载， 唐玄宗开

元年间， 有人称吏部所选县令多不合

格， 唐玄宗便将这些新选出的两百多

名县令全部召来， 亲自策问，“不能对

者悉免官”，还没正式上任就被拦在了

门槛之外。 还有明代庐州府的地方官

员，万历三年（1575 年）， 因庐州府发

生六名贼犯越狱的事件， 作为主管官

员， 程杲被“革职为民”， 白希珩亦

受惩处， 诠释了“不胜其任者废免”。

除了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 也有

因贪污腐败被免官或除名的。 在古代

特殊的官场环境中， 贪污腐败的处理

后果有大有小， 往往视统治者的需要

“灵活调整”。同样是贪腐，有的官员身

死家破，有的官员却仍能青云直上，当

然也有官员被贬官、 免官甚至除名。

北魏时期， 孝文帝元宏即位后，

安排幽州中正阳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长

史， 兼任渔阳太守， 没想到还没上

任， 阳尼就因任中正时受乡人财货而

遭免官。 后来， 每每想起， 阳尼都黯

然神伤， 感叹道： “吾昔未仕， 不曾

羡人， 今日失官， 与本何异？ 然非吾

宿志， 命也如何！”

唐代元和年间， 唐宪宗先后平定

河北藩镇叛乱， 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力， 史称“元和中兴”。 这一时期，

朝廷对地方官员监守自盗、 贪赃枉法

的处罚也相对严格 。 元和十二年

（817 年）， 郑州刺史崔祝因“擅出州

仓粟麦， 贵货之， 以利入己” 被除

名， 后又“锢身配流康州”。

值得一提的是， 古代有时在宣布

对官员的除名处分外， 还会在后面增

加“永不收叙”“永不叙用”等表述，比

如《大明律·刑律》规定，“犯赃官吏，官

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

但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 实际上

这些官员还是有相当多的机会起复

的， 这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和统治者

的意愿。 清人陆心源撰写的传记合集

《元祐党人传》 中记载， 梁安国在北

宋元符三年 （1100 年 ） 因“上书谤

讪”， “勒停， 永不收叙”， 然而仅仅

两年后， 他就“叙复宣义郎”。

难逃时势之局

西汉中后期， 有一种独特的免官

现象，就是“以灾异策免三公”。 在“天

人合一” 思想影响下， 汉代一些人认

为，灾异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灾异发生

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不满。 所谓三公

因灾异被免官， 指的就是每当灾异发

生，皇帝便甩锅给三公，通过三公免官

甚至自裁来替自己承担上天的怒火。

比如永光元年 （公元前 43 年），

“春霜夏寒， 日清亡光”， 汉元帝下诏

问责， 丞相于定国、 大司马车骑将军

史高、 御史大夫薛广德被迫上书乞骸

骨， 汉元帝“乃赐金车马， 罢就第”。

表面上是三公主动请辞， 实际与

皇帝罢免无异， 而这， 已经算是不错

的结局了。

绥和二年 （公元前 7 年）， “荧

惑守心”， 有人提出“大臣宜当之”，

汉成帝随即召见丞相翟方进。 不料，

翟方进似乎并未领会汉成帝的意思，

“还归”。 没有等到翟方进自请罢免或

自杀，汉成帝又赐册，将自己登基十年

来灾害频发、百姓饥饿、盗贼肆虐、官

员怀奸朋党的过错全推到翟方进身

上，还说“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

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反复

让翟方进反思， 就差明示他自裁以谢

天下了。 在汉成帝的咄咄逼人下， 翟

方进别无选择， 以自杀了结。

这样的免官， 显然不是因为官员

本身不称职或违法犯罪， 从各种角度

来说都太冤了。 东汉时期就有官员写

《上疏谏因灾异免三公》， 反对这种现

象。

实际上， 在古代官场中， 有大量

的免官、 除名、 革职都发生在政治斗

争之下， 官职的去留并不完全取决于

官员自身的德行与能力， 官员个人命

运往往难逃时势大局的倾轧。 比如北

宋宣和四年 （1122 年）， 朝散郎宋昭

上书谏北伐， 引起当政的王黼不快，

随即被除名勒停。

在宋代， 党争频繁， 免官、 除名

也成为政敌之间互相倾轧的工具。 庆

历四年 （1044 年）， 进奏院官员苏舜

钦与同僚用“鬻故纸公钱” （卖废纸

的钱） 饮宴， 结果被太子中书舍人李

定告发给御史中丞王拱辰。 王拱辰立

即上奏弹劾， 称苏舜钦等人“监主自

盗”， 用变卖公家财物的钱吃喝， 并

在宴会上作诗冒犯圣上。 此事越闹越

大， 最终， 苏舜钦、 刘巽被除名勒

停， 王益柔被降职， 其余人也被降职

或贬谪。

（摘自《廉政瞭望》 旗下“官察室”）


